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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科 技 学 院 文 件
校发字〔2023〕98 号

河南科技学院
关于印发《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

（修订）》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河南科技学院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修订）》

已经学校研究通过，现印发实施，请遵照执行。

河南科技学院

2023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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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学院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管理，确保师

生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的实验教学秩序，根据国务院《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结合学

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是指易燃、易爆、有毒、有害、

易制毒（爆）、放射性等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化学品。

第三条 凡购买、运输、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必须遵守本

办法。

第二章 危险化学品的采购

第四条 各实验室根据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对各种危险化学

品的需求，提出申购计划，由所在单位相关负责人核准，报实验

室与设备管理处批准和保卫处备案后，按地方公安部门有关规定

办理准购证，指定专人按申购计划规定的种类、数量进行采购，

采购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第五条 危险物品采购后，要立即办理验收和入库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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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要求妥善保管。

第三章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第六条 管制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须符合治安管理要求。

第七条 易燃、易爆化学品执行“五双”管理（即双人验收、

双人保管、双人发货、双把锁、双本帐），并严格执行各项规定：

1. 易燃、易爆物品存放地点严禁烟火，并配备必要消防设

备。

2. 易燃、易爆物品要分类存放，标签完整清晰，经常检查，

防止因变质、分解造成自燃和爆炸事故。

3. 在搬运时，要轻拿轻放，防止震动、撞击、重压、倾倒

和摩擦。

4. 遇水易发生爆炸、燃烧的化学物品，不准放在潮湿或易

积水、漏水的地方。受阳光照射易引爆的化学物品，要存放在阴

凉处。

第八条 有毒、有害等危险化学品执行“五双”管理（即双

人验收、双人保管、双人发货、双把锁、双本帐），并严格遵守

以下要求：

1. 设立专人管理的专门仓库，分类存储，且包装标签要有

鲜明、醒目的标志。

2. 有毒有害化学品的入库和存放要严格执行审批制度，及

时登记，并按相关存放要求做好密闭防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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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危险化学品管理员保管药品过程中，要按药品的不同化

学性质进行防护，防止毒害事故发生。

第九条 放射性物品的保管，要严格遵守下列要求：

1. 放射性物品要存储在远离人群、有一定放射性防护设施

的地方，防止造成放射泄露，危及他人安全。

2. 要严格执行放射性物品的保存、保管和使用制度，专人

专管，防止放射性物品丢失，酿成公共安全事件。

3. 对放射性物品管理人员要按要求配发专门的防护设备，

以免造成放射损伤。

第十条 压力气瓶须指定专人保管，并严格遵守以下要求：

1. 气瓶的放置地点，不得靠近热源，应距明火 10 米以外。

易燃气体气瓶和助燃气体气瓶不得放在一起；易燃气体及有毒气

体气瓶，必须安放在室外规范安全的地方；盛装易起聚合反应

或分解反应气体的气瓶，应安全避开放射性物品。

2. 气瓶竖直放置时，须采取防倾倒措施。

3. 气瓶内气体使用情况需有明确标识，使用前应进行安全

状况检查，对盛装气体进行确认；严禁敲击、碰撞压力气瓶；严

禁在气瓶上进行电焊引弧，不得进行挖补、焊接修理；气瓶内气

体不得用尽，必须留有剩余压力；不得将气瓶内的液化石油气

向其它气瓶倒装，不得自行处理气瓶内残液。

第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存放地点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并加强



-5-

对危险物品的管理。危险化学品管理员离开前要进行安全检查，

一旦发现缺损或丢失时，要立即向所在单位主管领导报告，并同

时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和保卫处。

第四章 危险化学品的使用

第十二条 各实验室领取危险化学品必须经过实验室负责人

审批，并有 2 人以上在场，限量发放并追踪使用去向，领用人员

必须严格控制用量，不得超过限量，未使用完的要及时收回。

第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管理员对发放危险品的名称、剂量、

用途、日期等进行登记，建好危险化学品管理台账，各单位要加

强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台账管理。

第十四条 未经实验室主管部门批准，任何人不得出售或借

用危险化学品，严禁个人私自携带危险化学品离开实验室。

第十五条 学生使用危险化学品前，指导教师要进行相关安

全知识培训。

第十六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须明确使用人，防止意外事故发

生，用过的容器、器皿、废溶液等要妥善处理，严禁乱扔乱放。

第十六条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使用要严格按照安全使用操作

规程执行，各实验室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危险品的燃烧、爆炸、

腐蚀、中毒等对师生生命财产造成损伤。

第十七条 实验室使用危险化学品产生的危险废弃物、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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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5 日印发

物，必须按照《河南科技学院实验室废弃物处理规定》，妥善保

存并按期移交给有资质的公司安排专业人员统一处理，私自处理

导致意外事故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五章 其 它

第十八条 危险化学品管理员须不断提高安全意识，积极学

习相关知识，及时参加相关安全培训。

第十九条 各教学科研单位应定期对实验室危险化学品保

管、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排查隐患，及时处理，并将结果报实验

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河南科技学院实

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暂行）》（校发字〔2019〕123 号）

同时废止，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和河南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